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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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格林美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标的公司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力克

"

）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未

经审计净资产账面值为

3.93

亿元，预估值约为

5.33

亿元，对应

51%

股权所享有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00

亿元，预估

值约为

2.72

亿元。预估值较最近一期未经审计账面值增值

35.37%

。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

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确定。

最终的交易价格可能与本次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 在此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预案披露的预估值与最终

交易价值可能存在差异带来的风险。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

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

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概述：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和美田房地产合

法持有的凯力克合计

５１％

的股权，其中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和美田房地产分别持有的凯

力克

４０

，

０８０

，

７８６

股、

１０

，

３８３

，

５００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５７１

，

４２９

股和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分别占凯力克总股份的

３３．６００７％

、

８．７０７４％

、

４．１９１６％

、

２．９９４０％

、

１．５０９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凯力克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重组预案中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本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经具

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正式审计、评估报告后，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

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三、根据本公司与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凯力克实际控制人杨小华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若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需向本公司以现

金方式做出相应补偿，杨小华对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四、本次交易对方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和美田房地产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相

应的法律责任。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重大资产购买行为。

（

２

）标的公司原审批机关江苏省商务厅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重大资产购买行为。

（

４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能否取得相关主管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

管机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本次交易除了上述审批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外，还存在如下主要风险：

（

１

）主要原材料依赖境外供应商的风险。凯力克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钴精矿及其中间品、白合金等钴矿

产资源，主要来源于刚果（金）、澳大利亚、古巴、赞比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如果该等国家日后对钴矿产资源的出

口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将对凯力克原材料来源产生风险。

（

２

）业绩波动风险。凯力克主要产品为电积钴和四氧化三钴，上述产品的市场需求及价格波动对其经营业

绩产生重要影响。如果钴产品市场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下滑，将会对凯力克造成不利影响。

（

３

）环保政策风险。凯力克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水、废渣。如果国家环保政策有所改变导致

环保标准提高，新的环保标准超出凯力克“三废”处理设计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凯力克的环保成本，影响

凯力克的经营业绩。

（

４

）业务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凯力克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和凯力克在企业文

化、管理制度、业务开拓及销售网络布局等诸多方面需要相互融合，若企业整合过程不顺利，无法发挥协同效

应，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本预案根据目前重组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本次交易的有关风险因素作出说明，提醒投资

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七节所披露的相关风险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本公司、上市公司、格林美、受

让方

指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凯力克、标的公司 指 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凯力克有限 指 江苏凯力克金属有限公司，凯力克的前身

交易对方、转让方 指 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四份股份转让协议：

１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杨小华关于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２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汇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关于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３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

议》；

４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江

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交易标的、拟注入资产、标的

资产

指

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和美田房地产分别持有的凯力克

４０

，

０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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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１０

，

３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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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５

，

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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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３

，

５７１

，

４２９

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６０

，

８３５

，

７１５

的股份，分别

占凯力克总股份的

３３．６００７％

、

８．７０７４％

、

４．１９１６％

、

２．９９４０％

、

１．５０９０％

，合计占凯力克总股份

的

５１．００％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本次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

指

本公司用现金支付购买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和美田房地产分别持

有的凯力克

４０

，

０８０

，

７８６

股、

１０

，

３８３

，

５００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５７１

，

４２９

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６０

，

８３５

，

７１５

的股权，占凯力克总股份的

５１．００％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广东君信 指 广东君信师事务所

格林美环境 指 深圳市格林美环境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

格林美有限 指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由格林美环境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更名

汇丰源 指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广风投 指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协迅实业 指 深圳市协迅实业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鑫源兴 指 深圳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盈富泰克 指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同创伟业 指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粤财投资 指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殷图科技 指 深圳市殷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

通达进出口 指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上海帆达 指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汇智创投 指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创铭投资 指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美田房地产 指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通达环球 指

Ｔｏｎｇ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通达环球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江苏鹰能 指 江苏鹰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江苏大康 指 江苏大康实业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原股东

高投成长 指 江苏高投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中企港 指 天津中企港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中欧投资 指 江苏中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邦成文化 指 上海邦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顺进投资 指 深圳市顺进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股东

汇金立方 指 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香港凯力克 指 凯力克（香港）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子公司

上海凯力克 指 凯力克（上海）钴业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子公司

通达锂能 指 无锡通达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原为标的公司子公司

清美通达锂能 指 清美通达锂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参股公司

昆明分公司 指 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标的公司分公司

清美 指 日本

ＡＧＣ ＳＥＩＭ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株式会社

长濑 指 日本长濑产业株式会社

上海信铭 指 上海信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通达不锈钢 指 无锡通达不锈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

二、专业术语

钴、

Ｃｏ

指

是高熔点、稳定性良好的一种稀有小金属，钴原子序数为

２７

，位于元素周期表第八族，原子

量为

５８．９３

，它的主要物理、化学参数与铁、镍接近，属铁族元素

氯化钴 指

化学式为

ＣｏＣｌ２

？

６Ｈ２Ｏ

，是一种粉红色的可溶性钴盐晶体，是生产四氧化三钴、金属钴的原

料

电积钴 指

用电积方法生产的金属钴，为钴的金属形态。金属钴呈钢灰色，具有永磁性，硬度、延展性

佳，密度为

８．９

克

／

厘米

３

。熔点

１４９５℃

，沸点

２８７０℃

，加热到

１１５０℃

丧失磁性，化合价为

２

和

３

钴酸锂、

ＬｉＣｏＯ２

指

无结块的灰玄色粉末，属于固体电解质，具有优越的电化学性能和高环保安全性，主要用

于制造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及其它便携式电子设备的锂电池正极材料

三元材料、镍钴锰酸锂 指

镍钴锰酸锂复合氧化物是一种容量比较高的材料， 安全性相对较好， 与电解液的相容性

好，循环性能优异，是新型的锂电池正极材料

钴粉、金属钴粉 指 呈灰色不规则状粉末，主要用于硬质合金、金刚石制品、高温合金、磁性材料及电池等行业

钴精矿 指 钴含量达到

６％

以上的钴矿

白合金 指

熔炼氧化钴矿和

８％

钴精矿的富铜产品，其中铜质量分数约

１５％

，钴质量分数约

４２％

，铁质

量分数约

３４％

湿法冶炼 指

一种冶金过程，用酸、碱、盐类的水溶液，以化学方法从矿石中提取所需金属组分，然后用

水溶液电解等各种方法制取金属。此法主要应用在低品位、难熔化或微粉状的矿石

钴湿法冶炼中间产品、中间品 指 用湿法冶炼将钴精矿初步制成的钴盐，主要包括粗制碳酸钴和粗制氢氧化钴

超级合金 指

含钴、钼、镍等难熔金属的钴基合金、钛基合金、镍基合金、和铁基合金等，具有高强度、高

硬度、高耐蚀、高热稳定性和良好的可加工性，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医学、化学、石

化、煤化工和高温等工业领域

硬质合金 指

硬质合金是以高硬度难熔金属的碳化物微米级粉末为主要成分，以钴或镍、钼为粘结剂，

在真空炉或氢气还原炉中烧结而成的粉末冶金制品，具有硬度高、耐磨、强度和韧性较好、

耐热、耐腐蚀等一系列优良性能，特别是它的高硬度和耐磨性

锂电正极材料 指 用于锂电池正极上的储能材料

正极材料前驱体 指

合成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中间原料， 经溶液过程制备出的多种元素高度均匀分布并具

有特定形状的中间产物，该产物经化学反应可转化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成品，并对后续

电池材料成品性能指标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氧化三钴 指 化学分子式为

Ｃｏ３Ｏ４

，简称为氧化钴，是一种灰黑色粉末，是生产钴酸锂的前驱体原料

三元前驱体 指

化学分子式为

Ｎｉ１－ｘ－ｙＣｏｘＭｎｙ

（

ＯＨ

）

２

，运用独特工艺控制结晶法及共沉淀法制备，具有特

定形状与性能，是合成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的关键原料

动力电池 指

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等装置提供电能的化学电源。常用的动力电池包括铅酸

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等

动力锂电 指 应用于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锂电池

ＣＤＩ

指

Ｃｏｂａｌ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世界钴发展协会，总部设在英国，网址：

ｗｗｗ．ｔｈｅｃｄｉ．ｃｏｍ

，

ＣＤＩ

是

国际上权威的钴信息发布渠道之一

安泰科 指

指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是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是目前从事国

内外有色金属市场信息服务、信息咨询及相关商务服务的专业化公司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Ｈｉ－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Ａ

座

２０

层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格林美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

５７

，

９５８．２１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Ａ

座

２０

层

经营范围：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光机电精密分

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物品，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销售及废旧

电池的收集与暂存（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木型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线路板处理（由分支机构经

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

废玻璃回收、处置与销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０１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

）

３３３８６６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

）

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ｇｅｍｈｉ－ｔｅｃｈ．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ｍｕｊｉａｎ＠ｇ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本公司前身格林美环境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６

年发起设立，总股本为

５

，

２００

万股

本公司前身为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市格林美环境材料有限公司），设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协迅实业有限公司

及深圳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发起人协议书》，约定按照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鹏所审

字［

２００６

］

９１２

号《审计报告》，以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７０

，

８０３

，

１８７．６９

元为基数，按照

１．３６２

：

１

的比例将净资产折为注册资本

５

，

２００

万元， 其余作为资本公积， 将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格林美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格林美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方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６

］

１１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为

５

，

２００

万股。

本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股） 持股比例（

％

） 股权性质

１

汇丰源

２

，

０１７．０８ ３８．７９

社会法人股

２

广风投

１

，

９１８．２８ ３６．８９

国有法人股

３

协迅实业

９３６．００ １８．００

社会法人股

４

鑫源兴

３２８．６４ ６．３２

社会法人股

合计

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增资扩股至总股本

５

，

７５０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以每股人民币

２．９０

元的价格向鑫源兴和

盈富泰克发行

５５０

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超出每股面值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同日，本公司、汇

丰源、广风投、协迅实业、鑫源兴和盈富泰克签订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鑫源兴

以人民币现金

５９４．９９３

万元认购本次发行股份中的

２０５．１７

万股， 盈富泰克以人民币现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发行

股份中的

３４４．８３

万股。

深圳市财安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出具了深财安（

２００７

）验内字第

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

日，本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本变更为

５

，

７５０

万股。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增资扩股至总股本

６

，

０３６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以每股

３．５０

元的价格向汇丰源、协迅实

业和鑫源兴发行合计

２８６

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同日，汇丰源、广风投、协迅实

业、鑫源兴和盈富泰克签订了《增资协议书》，汇丰源以人民币现金

４５．５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份中的

１３

万股，协迅

实业以人民币现金

８４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份中的

２４

万股， 鑫源兴以人民币现金

８７１．５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份中

的

２４９

万股。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了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７

］

１４４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完毕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６

，

０３６

万股。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增资扩股至总股本

６

，

９９９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同意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６．５０

元的价格向汇丰

源、粤财投资、同创伟业和殷图科技发行合计

９６３

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同日，汇丰源、广风投、协迅实业、鑫源兴、盈富泰克、同创伟业、粤财投资和殷图科技签订了《增资协议书》，汇丰

源以人民币现金

６５０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份中的

１００

万股； 粤财投资以人民币现金

１

，

０５９．５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

份中的

１６３

万股；同创伟业以人民币现金

３

，

２５０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份中的

５００

万股；殷图科技以人民币现金

１

，

３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增发股份中的

２００

万股。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了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８

］

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６

，

９９９

万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４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２

，

３３３

万股，公开募集资金净额

７０

，

３５３．９８

万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３

号《验资报告》。首次公开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９

，

３３２

万股。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汇丰源

２

，

１３０．０８ ２２．８３

２

广风投

１

，

７０３．２５ １８．２５

３

协迅实业

９６０．００ １０．２９

４

鑫源兴

７８２．８１ ８．３９

５

同创伟业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６

６

盈富泰克

３４４．８３ ３．６９

７

殷图科技

２００．００ ２．１４

８

粤财投资

１４４．７３ １．５５

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２３３．００ ２．５０

１０

社会公众股

２

，

３３３．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９

，

３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资本公积转增，总股本增加至

１２

，

１３１．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

９

，

３３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资

本公积转增方案，该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实施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１２

，

１３１．６０

万股。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资本公积转增，总股本增加至

２４

，

２６３．２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

１２

，

１３１．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资本公积转增方案，该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实施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４

，

２６３．２０

万股。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２１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４

，

７１５．９０９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该等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

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８

，

９７９．１０９

万股。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股本增至

５７

，

９５８．２１８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

２８

，

９７９．１０９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的资本公积转增方案，该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实施完毕，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转增后本公

司总股本增至

５７

，

９５８．２１８

万股。

三、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财务指标

（一）公司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情况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光

机电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

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物品，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

销售及废旧电池的收集与暂存（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木型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线路板处理（由分

支机构经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

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处置与销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是回收利用废弃钴镍资源、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等废弃资源循环再造高技术产品。

公司利用自主开发技术，通过采用电子废弃物、废旧电池、废旧钴镍资源等废弃资源循环再造钴镍行业中的超

细钴粉、超细镍粉以及塑木型材和铜钨稀贵金属等其他金属制品，形成了废弃钴镍资源循环利用与废弃电子电

器循环利用的双轨驱动业务模式。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９８

，

１４１．６５ ３９２

，

８２４．７１ １９２

，

６４２．１６ ７８

，

２７９．８７

总负债

１７６

，

４７４．８０ １７３

，

０９０．２７ ８７

，

１７９．４７ ４９

，

９６１．１２

净资产

２２１

，

６６６．８４ ２１９

，

７３４．４４ １０５

，

４６２．７０ ２８

，

３１８．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２１８

，

１３２．６３ ２１６

，

２９５．６１ １０５

，

４６２．７０ ２８

，

３１８．７５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４

，

２５８．９８ ９１

，

８６１．４４ ５７

，

０００．４０ ３６

，

７７２．６０

净利润

１

，

８９６．１５ １２

，

０１７．４３ ８

，

５６８．７７ ５

，

６９７．９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

，

８４５．７７ １２

，

０５４．０４ ８

，

５６８．７７ ５

，

６９７．９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 ０．４９ ０．３６ ０．３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７．６５ ７．５８ ８．６９ ４．０５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５ ５．５７ ８．１２ ２０．１２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开华、王敏夫妇，未发

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

五、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开华、王敏夫妇，许开华持有深圳市汇丰

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王敏持有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此外，许开华和王敏还分别持有深圳

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１．４６５０％

和

１．２７７４％

的股权。许开华、王敏夫妇通过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

１９．１１％

的股权，通过深圳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

２．３０％

的股权。其对本公司的控制关

系如下图所示：

１

、控股股东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２３１０３８

法人代表：王敏

注册资本：

２

，

６００

万元

注册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蚝业分园

１

栋综合楼

３０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开华和王敏夫妇。

（

１

）许开华，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出生，冶金材料专业研究生学历。曾在中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曾任深圳市中

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环境友好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荆门市格林美董事长，鑫源兴执行董事，汇丰源监事，中南大学兼职教授。

（

２

）王敏，女，汉族，

１９５９

年出生，会计学大专学历。曾任安徽省马钢公司中板厂财务科长、深圳万科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财务经理、 深圳中物集团下属公司财务总监， 深圳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汇丰源执行董事。

第二节 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凯力克

５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对方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创投、创铭投资和美田房地

产。 公司将从上述交易对方分别受让其持有的凯力克

４０

，

０８０

，

７８６

股、

１０

，

３８３

，

５００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５７１

，

４２９

股

和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６０

，

８３５

，

７１５

股股份，占凯力克总股本的

５１．００％

。

一、交易对方情况

（一）通达进出口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小华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１３００００７５０５３

注册地：无锡市新区硕放镇塘南路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一般经营项

目：不锈钢管、有色金属、钢铁炉料、电子元件及设备、汽车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许可后方可经营；

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

１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通达进出口设立，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经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核准， 通达进出口办理了工商设立登记， 注册号为

３２０２１３１１０１４３５

。

通达进出口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通达不锈钢

４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杨立新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３

姚召荣

２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通达进出口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达进出口经股东会决议，同意杨立新增加出资

７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２００

万元，其

他股东出资不变。

通达进出口第一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杨立新

７２５．００ ６０．４２

２

姚召荣

２５．００ ２．０８

３

通达不锈钢

４５０．００ ３７．５０

合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通达进出口第一次股权转让及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７

日，通达进出口作出股东会决议，姚召荣将持有的通达进出口

２５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鲁惠英，同

时鲁惠英对通达进出口进行现金增资

８００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增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同日，姚召荣与鲁惠英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通达进出口的全部出资额转让给鲁惠英。

通达进出口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之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鲁惠英

８２５．００ ４１．２５

２

杨立新

７２５．００ ３６．２５

３

通达不锈钢

４５０．００ ２２．５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通达进出口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３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达进出口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鲁惠英现金增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增至

３

，

５００

万

元。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通达进出口就上述增资及住所变更向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通达进出口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鲁惠英

２

，

３２５．００ ６６．４３

２

杨立新

７２５．００ ２０．７１

３

通达不锈钢

４５０．００ １２．８６

合计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通达进出口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通达进出口作出股东会决议，杨立新将其持有通达进出口

２０．７１４３％

的股权以

７２５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杨光第。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杨立新与杨光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通达进出口就上述股权转让向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通达进出口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鲁惠英

２

，

３２５．００ ６６．４３

２

杨光第

７２５．００ ２０．７１

３

通达不锈钢

４５０．００ １２．８６

合计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通达进出口第三次股权转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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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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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43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公司因筹划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力克

"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7

月

4

日起停牌。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8

月

3

日开市起复牌。

2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汇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凯力克

33.6007%

、

8.7047%

、

4.1916%

、

2.9940%

、

1.5090%

的股份，即凯力克合计

51%

股份。

3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将在完成上

述工作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4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工作方案》。

《关于落实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工作方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二、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三、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章程修订对照说明附后，《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股份

的议案》。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达进出口

"

）、上海帆达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帆达

"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智投资

"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创铭投资

"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田房地产

"

）合计持有的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力克

"

）

51%

的股份，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分别持有的

凯力克

33.6007%

、

8.7047%

、

4.1916%

、

2.9940%

、

1.5090%

的股份，即凯力克合计

51%

股份（以下简称

"

标的股份

"

）。

（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为以现金支付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标的股份。

（四）交易价格的确定及对价支付方式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

的股份的评估价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下简称

"

基准日

"

）。

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前，标的股份的合计转让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27,180

万元。

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3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定金合计

人民币

5,000

万元；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

转让价款至确定的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的

80%

；在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司向交易对方付清余款，所付定金同时转为等额转让价款。

（五）交易标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基准日起至交易对方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发变更通知书之日为准）。

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向公司转让的凯力克

42.3054%

的股份所对应的凯力克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由

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共同享有，除此之外，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全部由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的凯力

克股东享有。

凯力克如果在过渡期发生亏损，则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亏损全部由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及其实际控

制人杨小华承担。

（六）交易标的权属转移

交易对方、凯力克应在公司按约定支付定金和

80%

股份转让款后

30

日个工作日内，完成将标的股份转让给

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违约责任

交易一方若存在违约行为，应按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八）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股份事

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

八、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1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涉及需要立项、环保 、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的，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需取得：（

1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2

）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3

）商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批准；（

4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核

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

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2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合计持有的凯

力克

51%

的股份。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合法拥有

交易标的的完整权利，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凯力克也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

况。

3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凯力克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完整，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

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资

产独立完整，并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

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且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九、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前股票价格未达到

<

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

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资产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二、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有

关事宜，具体包括：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结合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

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的具体事宜；

3

、根据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方案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和修正；

4

、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5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三、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

请人民币

1.3

亿元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请人民币

1.3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用于补充公司

需要的流动资金。

以上部分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一：

章程修订说明

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七条进行修订，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原有后续条款依次顺延：

原文：

"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

每年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公司当期实现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

拟修订为：

"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

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

的利益分配。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第一百六十八条 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应当进行现

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45%

。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

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力争达成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

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

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独立发表

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

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要

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

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

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

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就相关政

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4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

2

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3

名。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穗彬主

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监事审议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股份

的议案》。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达进出口

"

）、上海帆达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帆达

"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智投资

"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创铭投资

"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田房地产

"

）合计持有的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力克

"

）

51%

的股份，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分别持有的

凯力克

33.6007%

、

8.7047%

、

4.1916%

、

2.9940%

、

1.5090%

的股份，即凯力克合计

51%

股份（以下简称

"

标的股份

"

）。

（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为以现金支付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标的股份。

（四）交易价格的确定及对价支付方式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

股份的评估价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下简称

"

基准日

"

）。

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前，标的股份的合计转让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27,180

万元。

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3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定金合计

人民币

5,000

万元；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

转让价款至确定的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的

80%

；在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司向交易对方付清余款，所付定金同时转为等额转让价款。

（五）交易标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基准日起至交易对方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发变更通知书之日为准）。

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向公司转让的凯力克

42.3054%

的股份所对应的凯力克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由

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共同享有，除此之外，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全部由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的凯力

克股东享有。

凯力克如果在过渡期发生亏损，则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亏损全部由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及其实际控

制人杨小华承担。

（六）交易标的权属转移

交易对方、凯力克应在公司按约定支付定金和

80%

股份转让款后

30

日个工作日内，完成将标的股份转让给

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违约责任

交易一方若存在违约行为，应按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八）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

三、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股份事

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1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涉及需要立项、环保 、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的，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需取得：（

1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2

）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3

）商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批准；（

4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核

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 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

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2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合计持有的凯

力克

51%

的股份。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合法拥有

交易标的的完整权利，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凯力克也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

况。

3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凯力克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完整，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

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资

产独立完整，并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

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且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前股票价格未达到

<

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程序合法性的

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列席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对会议审议议案及形成决议的全过程进行

了监督，认为本次董事会决策程序、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Ο

一二年八月三日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包括《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在内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2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

定价原则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4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5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重大资产购买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7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采用现金方式购买凯力克

51.00%

股权。

独立董事

:

潘峰、李安定、曲选辉

2012

年

8

月

2

日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关于就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

件、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

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关于就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

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复印

件均与原件一致，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就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

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复印

件均与原件一致，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就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件、 资料、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复印件均与原

件一致，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就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

文件、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

实，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二

０

一二年八月

独立财务顾问


